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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 � � � �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１０５

号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钢构”、“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

中载明“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和“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此项规定”。

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光正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在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永麟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控制的

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周永麟之妹———周永燕承诺：自光正钢构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光正钢构发行上市

前其间接持有的股权，也不由光正钢构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股东———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担任光正钢构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李俊英、李世麟、马文伟、姜勇、唐可馨和刘丽萍均承诺：在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光正钢构股份，自光正钢构上市之日

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光正钢构回购该部分股份。 李俊英、李世麟、马文伟、姜勇、唐可馨和刘丽萍在

光正钢构任职期间，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每年转让的光正钢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光正钢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离职后半年内，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光正钢构的股份；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新

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本公司股东———新疆新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股东陈秀敏、其配偶成屹（本公司董事）共同承诺：在本次发行前

其所持有的光正钢构股份，自光正钢构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光正钢构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

成屹在光正钢构任职期间，新疆新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光正钢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成屹离职后半年内，新疆新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光正钢构股份。 成屹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

内，新疆新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

５０％

。

本公司股东———金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唯一股东金井翔子、其兄长钟方盛（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共同承诺：在本次发行

前其所持有的光正钢构股份，自光正钢构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光正钢构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钟方盛在光正钢构任职期间， 金井集团有限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光正钢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钟方盛离职后半年内，金井集团有限公司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光正钢构股份。钟方盛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金井集

团有限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本公司股东———新疆筑方圆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全体股东、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刘静芳之配偶徐兵（本

公司董事）均承诺：在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光正钢构股份，自光正钢构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

由光正钢构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徐兵在光正钢构任职期间， 新疆筑方圆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持有的光正钢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徐兵离职后半年内，新疆筑方圆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光正钢构股份。 徐兵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新疆筑方圆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的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本公司其他股东———中新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航嘉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绿保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和新疆

顺德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承诺：在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

资者注意。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

资者提供有关光正钢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６６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２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４５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８１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１８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４１６

号）同意，本公

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股票简称“光正钢构”，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２４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

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１

，

８１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站（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

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３

、股票简称：光正钢构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２４

５

、发行后总股本：

９

，

０３８

万股

６

、本次

Ａ

股发行股数：

２

，

２６０

万股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前公司所有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

Ａ

股股票首次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自愿锁定安排的承诺

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上述锁定期满后，发行人所有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将依法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

４５０

万股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１

，

８１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起上市交易。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表

项 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比

例（

％

）

可上市交易时间（非

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

开发行

前已发

行的股

份

新疆光正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

，

１０８

，

３００ ３８．８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中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

４０４

，

９００ １３．７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金井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５４３

，

３００ ５．０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深圳市航嘉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３６３

，

６００ ４．８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新疆新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８７２

，

１００ ４．２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新疆筑方圆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２

，

７１１

，

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乌鲁木齐绿保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２

，

０６５

，

８００ ２．２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７１１

，

０００ １．８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新疆顺德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小计

６７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９

—

项 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比

例（

％

）

可上市交易时间（非

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

开发行

的股份

网下询价发行股份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８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网上定价发行股份

１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小 计

２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１

—

合计

９０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名称：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ｚｈｅｎｇ Ｓｔｅ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注册资本：

９

，

０３８

万元（首次公开发行后）

４

、法定代表人：周永麟

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６

、住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１０５

号

７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２６

８

、董事会秘书：姜勇

９

、电话：

０９９１－３７６６５５１

１０

、传真：

０９９１－３７６６５５１

１１

、发行人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ｓ．ｃｃ

１２

、电子邮箱：

ｐｏｓｔｍａｓｔｅｒ＠ｇｚｓｓ．ｃｃ

１３

、经营范围：钢结构网架工程承包一级（以资质为准）、轻钢结构专项设计甲级（以资质为准）、金属材料、活动板房和

建筑材料的生产和销售（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１４

、主营业务：本公司主营业务是各类钢结构的设计、生产、安装等业务

１５

、所属行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发行人的股票情况

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前股东均为法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日期 持股单位及高管持股比例

周永麟 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持有新疆光正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６３％

股份，持有新疆新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

股份

冯新 副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持有新疆光正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４４％

股份

车汉澍 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王勇 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成屹 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徐兵 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郑石桥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于江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李国强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钟方盛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李俊英

职工代表监事、

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持有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

股

份

冯卓 监事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李世麟 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持有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０％

股份

常江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马文伟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持有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０％

股

份

姜勇

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持有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０％

股

份

唐可馨 财务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持有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

股

份

刘丽萍 总经济师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持有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

股

份

杨红新 总工程师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１

、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新疆光正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光正置业”）， 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４

日， 注册号为

６５０００００５８００２９９９

，目前住所为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路

１５４

号迎宾丽舍小区

３３

—

４

—

３０３

室，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冯新，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周永麟

９５２．５７ ４７．６３％

周永燕

５０２．６３ ２５．１３％

李京红

２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

冯新

２０８．８０ １０．４４％

贾林军

９６．００ ４．８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上述股东中，周永麟和周永燕是兄妹关系；除此以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光正置业的经营范围包括：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需取得专项审批待取得有关部

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后方可经营， 具体经营项目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和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为准）：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销售、租赁。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光正置业资产总额为

４

，

３０７．３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１３４．６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无主营业务收入，净

利润

１７４．６１

万元。 （以上数据经新疆天山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光正置业除持有本公司

５１．８０％

的股权之外，未有其他任何对外投资，也没有通过其他任何形式控制或参与其他企业

的经营活动。

光正置业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２

、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系周永麟先生，其为光正置业的第一大股东，通过控制光正置业进而控制了本公司发行前

５１．８０％

的表决权。

周永麟先生目前为中国国籍，汉族，身份证号：

６５０１０６１９６６０８２７ＸＸＸＸ

，家庭住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目前持有加

拿大永久居留权。

周永麟先生除了出资控制光正置业，并通过光正置业间接控制本公司之外，没有控制其他任何企业。 他另外参股了新

疆新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２０％

。新疆新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股东，目前持有公司

３

，

８７２

，

１００

股股份。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３６１６５

人，其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比例（

％

）

１

新疆光正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

，

１０８

，

３００ ３８．８５

２

中新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

，

４０４

，

９００ １３．７３

３

金井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５４３

，

３００ ５．０３

４

深圳市航嘉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３６３

，

６００ ４．８３

５

新疆新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８７２

，

１００ ４．２８

６

新疆筑方圆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７１１

，

０００ ３．００

７

中国银行

－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４９

８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４９

９

乌鲁木齐绿保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２

，

０６５

，

８００ ２．２９

１０

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７１１

，

０００ １．８９

小计

７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７８．８７

注：序号

７

、

８

位的股东均为获得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持有股份数相同，排名不分先后。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２

，

２６０

万股，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９．９１％

；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

，

８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０９％

。

二、发行价格：

１５．１８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５８．６１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

２

）

７８．２５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三、发行方式和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 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４５０

万股，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２

，

０５０

万股，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２．０４０８１６３２％

，认购倍数为

４９

倍；网上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

，

８１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０．４３９５３６２０９２％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２２８

倍。 本次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

３４

，

３０６．８０

万元。

五、发行费用总额：

２

，

５４５．８１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１

，

８００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２５７

律师费用

５２

登记托管费及上市初费

１２．０４

路演推荐及信息披露费用

４０８．５２

印花税

１６．２５

合 计

２

，

５４５．８１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１３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３１

，

７６０．９９

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５６４３

号《验资报告》。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５．０４

元

／

股（按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后除

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１９

元

／

股（按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其中，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财务数据

及可比的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２５６

，

９４４

，

１９４．４７ ２４０

，

４４５

，

８４４．３６ ６．８６％

流动负债（元）

２１３

，

０８１

，

１９７．０３ ２０２

，

０９８

，

０８８．９１ ５．４３％

总资产（元）

３６９

，

７９３

，

８２７．８２ ３４１

，

７０９

，

１１６．７３ ８．２２％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１４７

，

６０４

，

６３０．７９ １２９

，

７５７

，

８２７．８２ １３．７５％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２．１８ １．９１ １３．７５％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５８

，

５２１

，

７２０．６２ ９５

，

４９４

，

７６８．５２ １７０．７２％

利润总额（元）

２５

，

５５８

，

０７１．５２ ３

，

９５５

，

３６７．２０ ５４６．１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０

，

７０８

，

８４３．９４ ２

，

４３０

，

４６８．１４ ７５２．０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１７

，

７２１

，

２１９．９８ １

，

８５０

，

７３９．８１ ８５７．５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１ ０．０４ ７５２．０５％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１４．０３％ ２．１６％

增加

１１．８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

率（全面摊薄）

１２．０１％ １．６４％

增加

１０．３７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８

，

５５８

，

７７５．０２ －１３

，

２２９

，

１９１．７７ ３１５．８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０．４２ －０．２０ ３１５．８８％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２２

，

１６１

，

５４４．２０ ３５

，

８１３

，

９０４．０１ ２４１．１０％

利润总额（元）

１１

，

７６４

，

０１４．７９ －５４９

，

２４９．４３ ２２４１．８３％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９

，

４３０

，

０３６．３６ －８４６

，

９１２．４４ １２１３．４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７

，

６３４

，

２８９．６８ －９５８

，

６７２．１３ ８９６．３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１ －０．０１ ８９６．３４％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６．３９％ －０．７５％

增加

７．１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

率（全面摊薄）

５．１７％ －０．８５％

增加

６．０２

个百分点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公司生产规模迅速增加，生产经营发展势头良好，盈利能力较之去年同期大幅提升。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５８

，

５２１

，

７２０．６２

元、

２５

，

５５８

，

０７１．５２

元、

１７

，

７２１

，

２１９．９８

元。 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６３

，

０２６

，

９５２．１０

元、增长

１７０．７２％

，主要系

２０１０

年公司募投

项目部分投产，公司产能由

２

万吨迅速增长至

４

万吨，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所致；利润总额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

２１

，

６０２

，

７０４．３２

元、

１５

，

８７０

，

４８０．１７

元，增长

５４６．１６％

、

８５７．５２％

，远高于同期营业收入的增长幅

度，主要系公司同期三项费用仅增加

９

，

７５４

，

４３７．８１

元，增长

９７．００％

，费用的同比增长幅度远低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所致。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份，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较上年同期巨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三季度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高峰期，但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份，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受到新疆“

７．５

”事件的巨大影响，三季度营业

收入占全年营业收入比重远低于历年同期水平；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份，随着新疆“

７．５

”事件影响的消退及公司营业规模的迅速

扩大，公司盈利能力较去年同期巨幅增加。

２

、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质量良好，流动性强，结构稳定。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总资产为

３６９

，

７９３

，

８２７．８２

元、 流动资产为

２５６

，

９４４

，

１９４．４７

元， 流动负债为

２１３

，

０８１

，

１９７．０３

元，分别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８．２２％

、

６．８６％

、

５．４３％

，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相关报表项目随之增长；同时，由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盈利情况良好，公司所有者权益相应增加至

１４７

，

６０４

，

６３０．７９

元，较之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１３．７５％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８

，

５５８

，

７７５．０２

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３１５．８８％

，主要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盈利能力大幅增加，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８

，

２７８

，

３７５．８０

元；同时，随着新疆“

７．５

”事件影响的消退及公

司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公司回款状况好转，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较之

２００９

年末减少

１５

，

４３４

，

０５３．８５

元，因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

３

、除上述事项外，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没有其他对财务数据和指标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

事项。

【注】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股本总数为

６

，

７７８

万元，本次发行后股本总数增至

９

，

０３８

万元。 公司提请投资者

注意股本变化对公司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

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７８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６９１

保荐代表人：张昱、孔庆龙

项目协办人：安勇

项目经办人：魏凯、汤毅鹏、王义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民族证券认为，光正钢构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光正钢构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民族证券愿意保荐光正钢构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件：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与

２００９

年末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式利润表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式利润表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式现金流量表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12

月

15

日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证券代码

：

002115

证券简称

：

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

2010－055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0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9

：

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0

年

12

月

14

日

--2010

年

12

月

1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15

日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0

年

12

月

14

日下午

15

：

00--12

月

15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火炬大道

581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或参加现场股东大会行

使表决权。

4

、召集人：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参加股东大会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主持人： 李越伦董事长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1

名，代表股份

1078241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253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代表股份

847031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4776%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4

人， 代表股份

2312100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7760％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78117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5％

；反对

6230

股；弃权

62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00

股

)

。

2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

1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078117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5％

；反对

9230

股；弃权

32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

股

)

。

（

2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078117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5％

；反对

9230

股；弃权

32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

股

)

。

（

3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

1078117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5％

； 反对

9230

股；弃权

32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

股

)

。

（

4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同意

1078117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5％

； 反对

9230

股；弃权

32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

股

)

。

（

5

）发行价格、定价原则及定价基准日；

表决结果： 同意

1078117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5％

； 反对

12430

股；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

（

6

）限售期；

表决结果： 同意

1078117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5％

； 反对

9230

股；弃权

32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

股

)

。

（

7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 同意

1078117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5％

； 反对

9230

股；弃权

32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

股

)

。

（

8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

1078117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5％

； 反对

9230

股；弃权

32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

股

)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78117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5％

； 反对

6230

股；弃权

62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00

股

)

。

4

、审议通过了《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078117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5％

； 反对

6230

股；弃权

62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00

股

)

。

5

、审议通过了《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78117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5％

； 反对

6230

股；弃权

62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00

股

)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78117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85％

； 反对

6230

股；弃权

62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00

股

)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78097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66％

； 反对

8230

股；弃权

62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00

股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王利民、李仲英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5

日

泰信优势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第四次分红公告

本着及时回报投资者的原则，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和《泰信优势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泰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对泰信优势增长混合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实施自基

金合同生效以来的第四次分红，以截至

2010

年

12

月

14

日的可分配收益

13,058,192.14

元

为基准，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派发红利。 现将分红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本基金拟

向份额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30

元。

二、分红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2

月

20

日；

2

、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12

月

21

日；

3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NAV

）确定

日：

2010

年

12

月

20

日。

三、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四、红利发放办法

1

、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

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直接计入

其基金账户，

12

月

23

日起可查询。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

］

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帐等手续费用，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

5

元时，本公司会将该持有

人的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4

、如果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本公司有权对此分红方案作临时调整，并另行公告。

七、咨询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 可到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基金销售网点或通过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

网址：

www.ftfund.com

，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5988

，

021－

38784566)

。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6

日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第八次分红公告

本着及时回报投资者的原则，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和《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对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实施自基金合同生

效以来的第八次分红， 以截至

2010

年

12

月

14

日的可分配收益

12,928,377.71

元为基准，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派发红利。 现将分红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本基金拟向份

额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20

元。

二、分红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2

月

20

日；

2

、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12

月

21

日；

3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NAV

）确定

日：

2010

年

12

月

20

日。

三、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四、红利发放办法

1

、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

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直接计入

其基金账户，

12

月

23

日起可查询。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

］

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帐等手续费用，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

5

元时，本公司会将该持有

人的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七、咨询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 可到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基金销售网点或通过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

网址：

www.ftfund.com

，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5988

，

021－

38784566)

。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6

日

泰信发展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泰信发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经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10]1280

号文）批准，自

2010

年

11

月

12

日起向社会公开募集，截至

2010

年

12

月

10

日，基金募集工作已顺利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本次募集的有效净认购金额为

707,154,

077.00

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707,154,077.00

份；认购款项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

的银行利息共计

38,714.05

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38,714.05

份。 本次募集所有资金已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泰信

发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

5162

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

1.00

元人民币计算，设立

募集期间募集资金及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707,192,791.05

份，已分别计入各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基金账户，归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其中，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 运用固有资金于

12

月

9

日通过代销渠道认购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19,999,

400.00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根据招募说明书的约定，认购费为

1,000

元），占本基

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2.83%

；本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员认购持有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959,

460.19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

)

，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0.14%

。 按照有关法律规

定，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

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泰信发展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泰信发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

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获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将于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

个月内开始办理。 在确定了开放申

购、赎回的具体时间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最迟于开放日前

2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届时，本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

www.ftfund.com

）也将同时

公布此项信息。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6

日


